
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政府

关于天水市麦积区2022年财政

决算的报告
区人大常委会：
2022年，全区财政工作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努力克服新冠疫情和减税降费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依法组织财政收入，全力保障重点支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提质增效。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2022年区级财政决算草案报告已编制完成，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财政决算情况

（一）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2022年，全区大口径财政收入完成130291万元（考虑增值税留抵退税因素173182万元），为预算189633万元的68.71%，同比减少43.8%，减收101547万元。地方财政支出完成524595万元，为预算524181万元的100.08%。同比增长5.61%。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57407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9523万元（考虑增值税留抵退税因素68529万元），为预算75400万元的78.94%，同比减少21.88%，减收16668万元；上级补助收入395240万元；上年结转78656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8万元；从其他资金调入11400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17255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1992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574074万元，为预算573662万元的100.07%。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15638万元，为预算415224万元的100.1%；专项上解支出9308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10824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0282万元；年终结转资金118022万元。年终收支平衡。

收入分税种完成情况是：

增值税3300万元，为预算10928万元的30.2%；

企业所得税2718万元，为预算4000万元的67.95%；

个人所得税1067万元，为预算1200万元的88.92%；

土地增值税9910万元，为预算10000万元的99.1%；

资源税270万元，为预算280万元的96.43%；

城市维护建设税2530万元，为预算2520万元的100.4%；

房产税4630万元，为预算5000万元的92.6%；

印花税1446万元，为预算2200万元的65.73%；

城镇土地使用税4914万元，为预算5000万元的98.28%；

车船税2459万元，为预算2400万元的102.46%；

契税8966万元，为预算19500万元的45.98%；

耕地占用税3130万元，为预算2000万元的156.5%；

环保税123万元，为预算112万元的109.82%；

专项收入8622万元，为预算6138万元的140.47%；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费收入2738万元，为预算1372万元的199.56%；

行政性收费收入843万元，为预算950万元的88.74%；

罚没收入1725万元，为预算1800万元的95.83%；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3万元，捐赠收入129万元。  
支出分科目完成情况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2165万元，为预算40121万元的80.17%；

公共安全支出14543万元，为预算17648万元的82.41%；

教育支出87916万元，为预算106398万元的82.63%；

科学技术支出593万元，为预算1986万元的29.86%；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4041万元，为预算5731万元的70.51 %；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6787万元，为预算86675万元的88.59%；

卫生健康支出28626万元，为预算38024万元的75.28%；

节能环保支出9801万元，为预算18816万元的52.09%；

城乡社区支出31545万元，为预算39246万元的80.38%；

农林水支出97708万元，为预算130957万元的74.61%；

交通运输支出6671万元，为预算9133万元的73.04%；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1052万元，为预算1274万元的82.57%；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497万元，为预算734万元的67.71%；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90万元，为预算211万元的90.05%；

住房保障支出16144万元，为预算27055万元的59.67%；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817万元，为预算1541万元的53.02%；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643万元，为预算4131万元的63.98%；

其他支出10万元，为预算90万元的11.11%；

债务付息支出3870万元，为预算3870万元的100%；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19万元，为预算19万元的100%。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量完成130561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1981万元，为预算41000万元的78%，同比下降60.25%，减收48477万元；上级补助收入4107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89700万元；上年结转收入4773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量完成130561万元，为预算130561万元的100%，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08910万元，为预算108910万元的100%；上解上级支出132万元；债务还本支出5000万元；年终结转资金16519万元。年终收支平衡。

支出分科目完成情况是：

城乡社区支出88665万元；

其他支出15101万元；

债务付息支出5049万元；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95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69293万元，为预算73271万元的94.57%。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35207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34086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75830万元，为预算71661万元的105.82%，同比增长25.32%。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38452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37378万元。当年收支结余-6537万元，年终滚存结余26225万元。批准预算后，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上级财政补助资金、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财政补助减少等因素的影响，全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在批准预算73271万元的基础上减少3978万元，达到69293万元。另外，受全区重大项目实施形成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增加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在批准预算71661万元的基础上增加4169万元，达到75830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量完成747万元，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66万元，为预算25万元的264%，同比增长50%，增收22万元；上级补助收入298万元；上年结余383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量747万元，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47万元，为预算47万元的100%；调出资金8万元；年终结转692万元。年终收支平衡。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支出总量决算数和支出调整预算数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是区人大常委会于2022年12月27日批准调整预算后，因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转移支付增加165万元，调入资金减少167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增加414万元。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在调整预算573662万元的基础上增加了412万元，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达到574074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与调整预算数据一致。

二、上年结转资金使用情况及年终结转结余资金情况

（一）上年结转资金。上年结转资金83812万元（一般公共预算78656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4773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年终结转资金383万元），在2022年度由各单位按照原用途继续使用。

（二）年终结转资金。年终结转资金135233万元（一般公共预算118022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16519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年终结转资金692万元），主要为各部门单位项目结转资金等。待下年度预算执行中继续按原用途管理使用。
三、预算调整情况

根据《预算法》的有关规定，及时将符合预算调整的事宜提请区人大常委会审查，分别于2022年9月和2022年12月两次报请区人大常委会对财政预算进行了调整。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和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批准，将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调整为573662万元，支出预算总量调整为57366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15224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0094万元，债券还本支出10824万元，上解支出9297万元，结转下年118223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总量调整为130561万元，支出预算总量调整为130561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08910万元，债务还本支出5000万元，结转下年16651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量调整为747万元，支出总量调整为747万元，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47万元，调出资金8万元，结转下年692万元。

四、转移支付资金（直达资金）安排使用情况

2022年上级下达转移支付资金38959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385486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356753万元、专项转移支付28733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4107万元。
对上级下达我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结算补助收入、企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固定数额补助收入等财力性转移支付，按要求统筹安排用于“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等三保支出和民生领域等重点支出。其余具有专项性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全部按资金管理办法和使用要求专款专用。

调整预算后，因上级陆续调整下达直达资金1791万元，全年直达资金总量从172635万元增加到174426万元；另外下达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参照直达资金44万元。在直达资金的管理上，区财政按照政策要求及时分解下达拨付，并加强资金监管，确保直达资金直接惠企利民，切实发挥直达资金效益。

五、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
2022年，上级下达地方政府债券额度106541万元（新增债券92300万元，再融资债券14241万元），其中：一般债券16841万元（新增债券7600万元，再融资债券9241万元）、专项债券89700万元（新增债券84700万元，再融资债券5000万元）。全年共偿还政府性债务15824万元。

截至2022年底，全区纳入政府性债务系统管理的债务余额为342545万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329888万元（一般债务106379万元、专项债务223509万元）；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11842万元；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815万元。上级核定我区政府债务限额为354323万元（一般债务119565万元、专项债务234758万元）。全区政府债务余额在核定的限额以内，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六、预算周转金及预备费使用情况

2022年预备费年初预算6000万元，按照预备费管理使用的相关要求，安排用于三岔镇暴雨灾害应急抢险和区卫健局、乡村振兴局、各镇疫情防控物资采购2929万元。其余资金调整用于其他刚性支出。全区财政预算周转金规模为33万元。
七、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和使用情况

预算执行中，经提请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1992万元，主要安排用于干部职工过渡期奖励性补贴等支出。2022年底，将财力结余和盘活收回存量资金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达到20282万元，再次动用时将按照法定程序报请区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

八、主要工作措施

（一）严格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全面落实组合式减税降费政策，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指示要求，认真贯彻落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助企纾困稳定市场主体、稳住宏观经济大盘，确保政策红利直达企业。全年为各类市场主体减税降费54043万元（增值税留抵退税42891万元、新增减税11152万元），切实减轻中小企业负担，全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二）全力组织财政收入。强化税收收入征管，全年共完成税收收入80257万元，确保各项税收收入依法依规应收尽收、足额入库。严格落实非税收入分析会议制度，精准发力挖掘非税收入潜力，全年共完成非税收入50034万元。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共争取各类上级财政补助资金399645万元。

（三）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持续开展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工作，累计统筹整合全区财政涉农资金50178万元。争取上级财政衔接补助资金39048万元，落实区级配套财政衔接资金8044万元，争取东西部协作资金5968万元、中央定点（中车集团）帮扶资金400万元，发放已脱贫人口小额信贷42734万元，安排农业保险财政补助资金2285万元、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资金5500万元。

（四）坚决兜牢民生底线。全年教育、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11类民生支出达到362699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7.26%。省市区列为民办实事项目资金足额落实。全面落实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标政策，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人均基本养老金分别提高了1221元/年、1922元/年。持续提高困难群众救助标准，城市和农村低保年人均标准分别提高了612元/年、474元/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人均标准提高了30元/年。
（五）防范化解财政运行风险。积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全年累计化解政府隐性债务22640万元，偿还到期政府债券本息资金24743万元，消化财政暂付款5147万元。政府性债务在核定的限额标准之内，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六）不断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坚持“无预算不采购”的原则，全年共完成政府采购31518万元，节约资金4145万元，资金节约率达12%。积极开展项目投资评审工作，全年共评审财政投资项目122个，评审总金额24084万元，审减1774万元，资金审减率达7.37 %。全年共申报财政专项清单项目绩效目标2356个，涉及资金70.28亿元，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实现了财政项目库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

（七）严肃规范财经秩序。财政部门严格履行财会监督主体责任，持续加大财会监督力度，对16家预算单位开展了会计监督检查和“小金库”专项治理抽查，有序稳妥一体推进财经秩序专项整治工作，进一步规范财政财务行为。全面开展预决算公开、“三公”经费及违规兴建楼堂馆所问题专项检查，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严明财政秩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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